
單位:新臺幣元
受補(捐)助單位 核准日期 累計撥付金額 補(捐)助事項或用途 縣市別

衛生福利部主管總計

  國民健康署合計 1,157,492,232 

一、補助

二、捐助

三、獎助 3,407,232     

1.對學生之獎助

2.對私校之獎助

3.社會福利津貼及濟助 3,087,232     

    民眾 1080304 2,200,000     
委請中央健保署代辦油症患者門急診及住

院部份負擔醫療費用
各縣市

    民眾 1080122 287,232       108年度油症患者健康檢查費 各縣市

    民眾 1080129 600,000       108年度油症患者遺屬撫慰金 各縣市

4.差額補貼

5.損失及賠償

6.獎勵及慰問 320,000       

    退休人員 1080118 160,000       退休人員108年度春節慰問金 各縣市

    退休人員 1080523 160,000       退休人員107年度端午節慰問金 各縣市

四、其他補助及捐助 1,154,085,000 

    民眾 1080225 1,154,085,000 委請中央健康保險署代辦預防保健服務 各縣市

備註:

3.個人:請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

4.本表揭露之範圍係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第9款規定辦理。

108年度截至第2季止公款補(捐)助情形季報表

衛生福利部主管

1.核准日期:係案件簽奉核可之日期。

2.累積撥付金額:當年度補(捐)助計畫截至本季之累積撥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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